
 

 

「 了 解 和 處 理 哀 傷 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 熾 鴻 醫 生  

 

家 庭 醫 生 與 一 些 長 期 病 人 以 致 他 們 的 家 人 都 建 立 了 親 密 的 治 療 關 係 ︐ 無 論 在 突

發 性 哀 傷 或 在 可 預 期 哀 傷 過 程 中 都 會 承 擔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 

 

家 庭 醫 生 與 一 些 長 期 病 人 以 致 他 們 的 家 人 都 建 立 了 親 密 的 治 療 關 係 ︐ 無 論 在 突

發 性 哀 傷 或 在 可 預 期 哀 傷 過 程 中 都 會 承 擔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有 些 病 人 因 哀 傷 而 引 發

身 心 症 ︐ 也 會 向 家 庭 醫 生 求 助 ︐ 所 以 家 庭 醫 生 對 哀 傷 的 歷 程 及 心 理 必 須 有 所 掌

握 。 期 望 在 這 課 後 我 們 可 以 ︓  

1.  了 解 哀 傷 者 的 心 路 歷 程  

2.  能 夠 與 哀 傷 者 同 行 及 提 供 專 業 的 意 見 及 心 理 支 援  

3. 留 意 到 親 人 離 世 可 以 是 不 同 疾 患 的 成 因 之 一  

4.  能 夠 對 經 歷 哀 傷 的 人 作 出 專 業 的 評 估 ︐ 包 括 心 理 狀 態 及 是 否 需 要 轉 介  

5.  得 悉 DSM-5 對 喪 親 之 有 關 診 斷  

哀傷者的心路歷程  

哀 傷 者 所 經 歷 的 可 以 說 是 已 經 發 生 而 無 從 改 變 的 事 情 ︐ 所 以 他 們 往 往 會 感 到 無

能 與 無 助︐有 時 甚 至 會 有 面 臨 危 機 的 感 覺。在 這 些 艱 難 時 刻︐有 時 真 是 只 可 以 無

言 感 概︐以 嘆 息 作 共 鳴 ︕ 親 人 的 離 世 亦 可 以 說 是 改 變 的 時 刻︐所 以 涉 及 的 人 都 需

要 作 出 調 適。作 為 人 生 的 一 個 重 要 經 歷︐這 也 可 以 是 一 個 醒 悟 的 時 刻︐意 識 到 存

在 的 一 些 必 然 問 題 ︐ 也 許 會 有 些 人 因 此 經 驗 到 成 長 。  

  

在 這 階 段︐作 為 他 的 家 庭 醫 生︐一 個 有 見 識、受 尊 敬、有 權 威、富 經 驗（ 有 些 甚

至 有 父 母 親 形 象 ）的 人︐能 夠 給 與 他 足 夠 的 明 白、聆 聽、認 同 及 指 引︐會 使 他 感

到 對 自 己 的 處 境 有 多 一 點 的 掌 控。醫 者 細 心 觀 察 有 沒 有 繼 發 的 身 心 症 狀︐以 及 溫

馨 的 提 示 ︐ 例 如 糖 尿 病 人 不 要 因 為 哀 傷 而 忘 記 服 藥 等 ︐ 對 哀 傷 者 都 是 極 其 重 要

的 。  

  



 

 

何謂哀傷︖  

哀 傷 是 因 失 去 摰 愛 而 產 生 的 痛 楚︐這 不 單 單 涉 及 情 緒︐而 是 整 個 人（ 身 心 社 靈 ）

都 在 哀 傷 ︕ 他 的 情 緒 可 能 因 這 人 的 離 去 而 被 愁 雲 掩 蓋︐哀 痛 如 巨 浪 陣 陣 衝 擊︐食

慾 不 振︐身 體 隨 之 而 衰 弱︐不 願 見 人︐不 願 見 神。著 名 的 英 國 精 神 科 醫 生 及 心 理

分 析 師 John Bowlby (1980)提 出 了 四 個 哀 傷 的 階 段︐包 括 麻 木 及 難 以 置 信、尋 覓

及 渴 求 見 面、灰 心 及 混 沌 破 碎、重 整 及 恢 復 過 來。這 四 個 階 段 不 一 定 是 清 晰 的︐

而 且 當 中 的 感 受︐包 括 憤 怒、焦 慮、無 力、抑 鬱 都 會 不 停 交 替 出 現︐令 當 事 人 非

常 痛 苦 。  

  

另 外 ︐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臨 床 心 理 學 教 授 Bonanno et al .  (2000)做 了 一 個 很 大

型 的 回 學 術 回 顧︐總 結 了 50-85%經 歷 哀 傷 者 共 同 的 經 驗︐包 括︓中 度 的 思 維 混

亂、煩 惱、健 康 問 題、社 交 及 工 作 障 礙 與 及 對 離 世 者 有 正 面 的 思 想 及 情 緒（ 詳 見

表 一 ）︔ 另 外 的 15-50%卻 從 開 始 都 只 有 輕 微 的 哀 傷 表 現 。大 部 分 哀 傷 者 於 一 年

內 會 回 到 以 前 的 狀 態︐15%在 親 人 離 世 後 一 至 兩 年 仍 有 嚴 重 至 可 診 斷 為 重 性 抑 鬱、

廣 泛 焦 慮 症 或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等 的 失 調。從 分 析 結 論 看︐哀 傷 的 經 驗 是 大 部 人 可 以

共 有 的︐所 以 哀 傷 不 應 算 為 疾 病︐而 近 年 的 傾 向 也 不 會 把 哀 傷 區 分 為 正 常 或 不 正

常 ︐ 而 是 個 別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。  

  

表 一 ︓ 大 部 分 哀 傷 者 的 共 同 經 驗  

 

思 維 混 亂  

自 我 身 份 的 認 知 混 亂︐像 失 去 了 部 分 的 自 我︔代 入 了 離

世 者 的 症 狀︔失 真 感︔經 常 沉 思︔難 以 集 中 及 作 出 決 定︔

對 未 來 失 去 信 心 ︔ 不 斷 思 索 意 義 等  

煩 惱  
長 期 及 嚴 重 的 情 緒 衰 頹︔感 到 憤 怒、煩 躁、哀 傷、低 落、

驚 慌 、 內 疚 、 孤 單 、 渴 求 等  

健 康 問 題  
出 現 焦 慮 及 抑 鬱 症 狀︔自 殺 率 增 加 兩 倍︔荷 爾 蒙 及 免 疫

力 失 調 ︔ 增 加 了 各 類 身 體 的 疾 患 等  



 

 

社 交 及 工 作 障 礙  
退 縮︔不 能 執 行 應 有 的 社 會 角 色︔令 周 遭 的 人 也 感 到 煩

惱 ︔ 難 以 結 交 新 朋 友 等  

對 離 世 者 有 正 面 的 思 想

及 情 緒  

感 到 釋 然︔為 離 世 者 已 進 入 天 堂 而 感 到 欣 慰︔為 離 世 者

感 到 驕 傲 ︔ 感 到 愛 及 快 樂 等  

  

  

如何適應及過渡哀傷︖  

哀 傷 的 經 歷 及 感 受 也 可 以 出 現 於 其 他 的 處 境︐例 如 失 戀 或 失 婚 等︐但 這 次 講 座 主

要 仍 是 以 應 用 於 因 親 友 離 世 而 產 生 的 哀 傷。在 漫 長 的 歲 月 中︐哀 傷 者 如 何 適 應︐

如 何 自 處 ︖ 心 理 學 家 提 出 了 幾 個 不 同 的 看 法。可 以 想 像︐遇 到 如 此 重 大 的 經 歷︐

一 般 的 反 應 都 不 外 乎 面 對 或 壓 抑（ 逃 避 ）。面 對 哀 傷 這 方 向 的 目 的 是 透 過 面 對 習

慣 失 落︐例 如「 每 次 想 到 他 都 會 落 淚︐但 慢 慢 就 習 慣 了 」。而 壓 抑 者 則 是 用「 忘

記 背 後 ︐ 努 力 向 前 」 或 「 死 者 矣 矣 ︐ 生 活 都 是 要 向 前 走 ︕ 」 等 去 應 對 。  

  

這 兩 方 面 的 取 向 很 在 乎 當 事 人 的 文 化、信 念 及 人 生 取 向︐無 分 優 劣︐而 且 心 理 學

家 普 遍 認 為 兩 者 都 是 重 要 的。心 理 學 家 Strobe 認 為 這 兩 個 取 向 往 往 交 替 進 行︔

另 一 位 學 者 Rando 認 為 哀 傷 者 初 期 會 較 多 用 前 者 ︐ 學 習 放 下 ︐ 而 後 期 則 多 用 後

者 ︐ 為 自 己 尋 找 新 的 意 義 及 方 向 。   

上 述 兩 個 方 案 最 終 都 是 要 脫 離 逝 去 的 關 係︐重 新 上 路。但 有 另 一 個 觀 念 與 這 前 兩

者 截 然 不 同 ︐ Bowlby 認 為 我 們 毋 須 棄 舊 才 可 以 立 新 ︐ 我 們 可 以 重 整 這 段 關 係 ︐

內 化 這 位 親 友︐把 逝 者 放 在 內 心︐象 徵 性 地 成 為 我 們 的 安 慰 者、保 護 者。愛 是 永

恆 的︐關 係 不 需 要 斷 絕︐只 要 我 們 心 知 他 已 經 告 別 了︐不 在 人 世︐而 這 關 係 不 會

障 礙 我 們 前 行 。  

  

總 的 來 說︐哀 傷 的 結 束 意 味 著 我 們 已 經 在 認 知 上 接 納 了 失 落︐在 情 感 上 也 接 納 了

失 落 ︐ 並 且 建 立 了 「 沒 有 了 他 的 我 」 這 個 新 的 身 份 。  

  

經歷親人離世可會造成疾患︖  



 

 

一 直 以 來︐經 歷 喪 事 的 人 都 會 被 認 為 有 較 高 的 機 會 遇 上 意 外 或 疾 病︐究 其 原 因︐

也 不 無 道 理。例 如︓生 理 上︐哀 傷 者 的 免 疫 力 因 壓 力 而 減 弱︔情 緒 上︐因 抑 鬱 而

導 致 自 顧 能 力 減 退︔社 會 上︐生 活 方 式 的 改 變︔加 上 精 神 上 受 到 的 打 擊︐這 些 改

變 都 會 導 致 患 病 ︐ 而 尤 為 甚 者 ︐ 是 年 老 或 獨 居 的 一 群 。  

  

老 人 家 在 喪 偶 後 患 上 抑 鬱、肺 炎、或 長 期 病 患 惡 化 的 情 況 是 很 普 遍 的︐值 得 留 心。

而 一 些 特 別 的 個 案︐例 如 自 殺、猝 死、英 年 早 逝 留 下 幼 年 子 女︐或 年 幼 子 女 早 逝

等 情 況 也 需 要 特 別 小 心 處 理 。  

  

另 外︐有 些 求 助 者 可 能 因 為 危 機 的 發 生 而 求 診︐例 如 失 常、情 緒 激 動、不 能 正 常

運 作、求 死 等︔也 可 能 是 因 為 繼 發 的 問 題 如 失 眠、暴 瘦、幻 聽 或 其 他 情 緒 症 狀 等

求 助︔亦 可 能 因 為 身 體 不 適 及 各 種 痛 症、酗 酒 或 其 他 行 為 問 題 而 來。我 們 必 須 清

楚 他 們 的 歷 史︐有 高 度 的 敏 感 度︐對 問 題 的 成 因 有 探 究 的 心 態︐特 別 是 無 故 的 憤

怒 及 嘆 息 ︐ 也 可 以 有 系 統 地 詢 問 他 們 近 期 有 沒 有 重 大 事 故 或 壓 力 來 源 及 從 家 族

病 史 中 尋 找 可 貴 的 資 料 。  

  

評估  

對 哀 傷 者 的 評 估 應 包 括 以 下 幾 項 ︓  

•  了 解 他 們 和 逝 者 的 關 係 如 何  

•  了 解 他 們 的 處 境 ︐ 例 如 是 突 發 的 離 世 或 是 早 有 心 理 預 期  

•  了 解 哀 傷 者 對 事 情 發 生 的 感 受 、 想 法 ︐ 是 否 感 到 震 驚 、 創 傷 等  

•  評 估 他 們 的 傷 痛 程 度 ︐ 例 如 是 否 出 現 身 心 的 症 狀 及 削 弱 了 日 常 運 作 的 功 能 等  

•  評 估 他 們 的 需 要 ︐ 例 如 是 否 需 要 提 供 危 機 支 援 等  

•  預 後 評 估︐包 括 他 們 抵 受 壓 力 的 能 力、有 沒 有 可 預 見 的 困 難 等︔了 解 他 們 與 逝 者

的 相 處 模 式、過 往 處 理 壓 力 的 方 式 及 經 驗、過 往 經 歷 之 失 落 哀 傷、過 去 的 身 體 及

精 神 病 歷 、 家 族 病 史 等 都 對 此 評 估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（ 參 表 二 ）  

•  評 估 他 們 可 調 動 的 社 會 支 援 ︐ 如 家 人 及 朋 輩 的 支 持 等  



 

 

表 二 ︓ 預 後 評 估  

 

達致良好預後的助力  可能引致困難的因素  

性 格 樂 觀 、 意 志 力 強  哀 傷 者 感 到 事 情 應 該 可 以 避 免  

抗 逆 力 強︓有 自 控 能 力︐感 到 環 境 在 他

們 控 制 能 力 之 內︐視 壓 力 為 挑 戰︐肯 委

身  

哀 傷 者 本 身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或 曾 經 因 為

不 同 的 壓 力 或 失 落 而 產 生 適 應 失 調  

有 強 大 的 宗 教 信 念︐ 感 到 人 生 有 秩 序 、

有 目 標 及 有 意 義  

突 然 及 始 料 不 及 的 死 亡 、 死 亡 過 程 痛 楚

及 漫 長 、 涉 暴 力 的 事 件 、 兒 童 的 離 世 等  

願 意 在 生 活 上 追 求 有 價 值 的 目 標  哀 傷 者 與 逝 者 過 往 的 關 係 糾 結  

有 良 好 的 支 援 系 統  哀 傷 者 感 到 沒 有 支 援 或 支 援 不 足  

  

急性哀傷者在崩潰狀態的即時的處理  

遇 有 面 對 哀 傷 者 即 時 感 到 崩 潰 時︐我 們 建 議 運 用 危 機 處 理 的 原 則。危 機 是 指 事 主

一 向 應 對 困 難 的 能 力 都 不 足 以 應 付 當 下 的 情 況 而 需 要 即 時 的 援 手 。 他 可 能 會 因

傷 心 過 度 而 進 入 離 解 的 心 理 狀 態︐思 緒 混 亂︐不 能 作 主︐無 法 客 觀 地 決 定 及 安 排

生 活︐我 們 便 要 暫 時 接 手 幫 助 他 們 處 理 一 些 緊 急 的 事 情︐例 如︓照 顧 起 居 飲 食、

安 排 子 女 上 學 接 送、安 排 老 人 家 的 照 料、請 假、保 障 家 居 安 全 等。我 們 需 要 為 他

們 調 動 資 源︐例 如 透 過 社 工、護 士 與 他 們 的 家 庭 成 員 協 商 如 何 幫 助 他 們。在 這 情

緒 高 漲 的 時 刻 ︐ 他 們 可 能 需 要 一 些 鎮 靜 的 藥 物 使 警 覺 度 稍 為 降 低 ︐ 可 以 冷 靜 思

考、進 食、睡 眠。他 們 也 可 能 需 要 一 個 安 靜 的 環 境 表 達 哀 傷︐輔 導 員 或 社 工 可 以

陪 伴 及 聆 聽 他 們 的 心 聲。待 稍 為 平 靜 後︐要 與 他 們 討 論 如 何 增 強 支 援、有 甚 麼 問

題 需 要 解 決、解 難 的 方 案、生 活 的 適 應 等︐再 把 我 們 暫 時 接 手 處 理 的 問 題 交 還 他

們 決 定 。  

  

何時需要轉介精神科或其他專業︖  

大 部 份 的 哀 傷 者 都 會 漸 漸 適 應 下 來︐而 且 在 哀 傷 初 期︐他 們 大 多 都 會 振 作︐以 處

理 喪 葬 的 事 情︐早 期 的 社 會 支 援 也 會 較 多︐反 而 是 要 看 這 初 段 處 理 之 後 的 發 展。  



 

 

倘 若 出 現 較 嚴 重 的 抑 鬱、過 度 興 奮、創 傷 後 壓 力 反 應、幻 覺、行 為 問 題 如 病 態 賭

博、酗 酒 或 預 計 他 們 的 適 應 會 有 相 當 困 難︐都 宜 轉 介。特 殊 的 死 亡 事 件 包 括 自 殺、

他 殺、災 難 事 故、小 童 的 離 世 等 都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處 境︐及 早 轉 介 至 為 妥 當。在 任

何 階 段 如 果 發 現 哀 傷 者 有 適 應 不 來 的 情 況 ︐ 或 是 出 現 自 殺 傾 向 都 要 立 即 作 出 適

當 的 處 理。精 神 科 醫 生、臨 床 心 理 學 家、心 理 輔 導 員 往 往 都 有 處 理 複 雜 個 案 的 經

驗 ︐ 也 能 夠 付 出 更 多 時 間 與 哀 傷 者 同 行 。  

  

DSM-5 給了我們甚麼新的角度︖  

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於 2013 年 出 版 的 精 神 學 診 斷 及 統 計 手 冊 第 五 版 更 新 了 有 關 喪 親

的 診 斷。過 往 喪 親 者 產 生 抑 鬱 反 應 被 視 為 正 常 不 過︐所 以 在 診 斷 抑 鬱 症 時 要 剔 除

因 喪 親 而 引 發 的 抑 鬱︐新 版 取 消 了 這 限 制。新 版 在「 可 引 起 臨 床 關 注 的 其 他 情 況 」

之 下 的「 與 主 要 支 持 系 統 成 員 相 關 的 其 他 問 題 」一 段 加 入 了「 非 複 雜 的 喪 親 」一

項︔亦 在「 需 要 再 加 研 究 之 項 目 」一 章 加 入 了「 持 續 及 複 雜 的 喪 親 障 礙 」並 列 舉

了 有 關 診 斷 條 件 ︐ 這 些 條 件 包 括 需 要 超 過 一 年 之 相 關 症 狀 並 造 成 個 人 的 傷 痛 或

社 會 功 能 上 的 失 調。研 究 分 析 在 這 些 條 件 下 可 診 斷 為「 持 續 及 複 雜 的 喪 親 障 礙 」

的 比 例 ︐ 在 美 是 2.4-4.8%。 相 信 這 些 新 的 發 展 有 助 我 們 重 視 喪 親 者 的 需 要 ︐ 以

及 更 具 體 地 找 出 需 要 協 助 的 人 。  

 

日 期  :  20 1 7 - 0 4 - 30  

 


